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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上接

A41

版）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在发行人任职情况

1 陈建华 43.2 21.5633 澳赛诺财务部经理

2 李祖林 21.6 10.7817 研发部副总工程师

3 李小清 16.2 8.0863 研发部主任研究员

4 陆国彪 15.12 7.5472 研发部主任研究员

5 孙飞强 15.12 7.5472 研发部主任研究员

6 陈娟 13.5 6.7385 销售部经理

7 罗峰 9.18 4.5822 研发部高级研究员

8 孙立丽 8.1 4.0431 采购部经理

9 周天 8.1 4.0431 研发部 QC 专员

10 钟淑环 7.02 3.504 销售部副经理

11 刘克允 6.48 3.2345 研发部高级研究员

12 王伟 6.48 3.2345 研发部高级研究员

13 徐滨滨 5.94 2.965 研发部研究员

14 曹美萍 4.86 2.4259 研发部安全实验室主任

15 邹庆涛 3.78 1.8868 研发部研究员

16 边小科 3.78 1.8868 研发部助理研究员

17 毛华坚 3.78 1.8868 研发部助理研究员

18 金煜东 3.24 1.6173 研发部助理研究员

19 杜强强 3.24 1.6173 研发部研究员

20 董成北 1.62 0.8086 研发部设备管理员（6F）

合计 200.34 100.000 ———

（二）股权激励是否遵循“闭环原则” 、履行登记备案程序与股份锁定期

情况

1、股权激励是否遵循“闭环原则”

诺泰投资未按照“闭环原则” 运行，因此在计算公司股东人数时，穿透计

算持股计划的权益持有人数。

诺澳管理和泰澳管理的合伙协议约定，若合伙人转让其所持份额，则转

让给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其他符合激励条件的员工。 诺澳管理和泰澳管理出具

相关承诺，不在诺泰生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转让股份，自诺泰生物上市之

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诺泰生物股票。 因此，诺澳管理和泰澳管理的

运行遵循了闭环原则。

2、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诺泰投资、诺澳管理和泰澳管理系发行人员工持股平台，不存在以公开

发行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设立基金的情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按规定履行登记备

案程序。

3、股份锁定期情况

诺泰投资出具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主要内容如下：“自诺泰生物股票在

科创板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企业持有的该部

分股份。 ”

诺澳管理和泰澳管理均出具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主要内容如下：“本企

业不在诺泰生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转让股份。 自诺泰生物股票在科创板上

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三）股权激励对公司经营状况、财务状况、控制权变化等方面的影响

公司针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等员工实施股权激

励，增强了员工对公司的认同感，调动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升了公司的凝

聚力，有利于保持公司员工的稳定性，提高公司的经营状况，对公司未来的财

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具有积极的影响，公司的控制权也未发生变化。

六、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总股本为 15,988.785 万股，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5,329.595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25.00%，本次发行不涉及原股东公

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21,318.38 万股。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并上市后 限售期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月）

（股） （股）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

连云港诺泰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0,000,000 12.5088 20,000,000 9.3816 36

2 赵德毅 13,414,000 8.3896 13,414,000 6.2922 36

3 赵德中 13,414,000 8.3896 13,414,000 6.2922 36

4

建德市五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10,314,700 6.4512 10,314,700 4.8384 12

5 杭州伏隆贸易有限公司 9,506,919 5.9460 9,506,919 4.4595 36

6 杭州鹏亭贸易有限公司 9,506,919 5.9460 9,506,919 4.4595 36

7

建德市宇信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8,903,022 5.5683 8,903,022 4.1762 12

8

建德市上将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8,809,794 5.5100 8,809,794 4.1325 12

9 方东晖 7,500,000 4.6908 7,500,000 3.5181 12

10

吉林敖东创新产业基金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5,278,000 3.3011 5,278,000 2.4758 12

11

江苏沿海产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4,650,000 2.9083 4,650,000 2.1812 12

12 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 3,703,700 2.3164 3,703,700 1.7373 12

13

南京巨石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南京东南巨石价值成长

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700,000 2.3141 3,700,000 1.7356 12

14

建德市睿信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3,599,990 2.2516 3,599,990 1.6887 12

15 赵坚 3,500,000 2.1890 3,500,000 1.6418 12

16 浙江元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200,000 2.0014 3,200,000 1.5011 12

17 杭州芳杰化工有限公司 2,936,500 1.8366 2,936,500 1.3774 12

18 潘婕 2,348,906 1.4691 2,348,906 1.1018 12

19

江苏沿海创新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江苏省体育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1,850,000 1.1571 1,850,000 0.8678 12

20 杜焕达 1,327,700 0.8304 1,327,700 0.6228 12

21 胡朝红 1,260,000 0.7881 1,260,000 0.5910 12

22 金晓铮 1,100,000 0.6880 1,100,000 0.5160 12

23 李露 1,100,000 0.6880 1,100,000 0.5160 12

24

西藏金缘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江苏疌泉金茂新材料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000,000 0.6254 1,000,000 0.4691 12

25

连云港市工投集团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

1,000,000 0.6254 1,000,000 0.4691 12

26

建德市诺澳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968,000 0.6054 968,000 0.4541 36

27

建德市诚意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880,950 0.5510 880,950 0.4132 12

28 郭婷 780,000 0.4878 780,000 0.3659 12

29 张爱民 770,000 0.4816 770,000 0.3612 12

30 柳燕 652,000 0.4078 652,000 0.3058 12

31 赵卫东 600,000 0.3753 600,000 0.2814 12

32 余谨 600,000 0.3753 600,000 0.2814 12

33 上海柏科日用化学有限公司 587,300 0.3673 587,300 0.2755 12

34 朱幸峰 550,000 0.3440 550,000 0.2580 12

35 姚乐 523,000 0.3271 523,000 0.2453 12

36 叶雅坤 500,000 0.3127 500,000 0.2345 12

37 马金美 500,000 0.3127 500,000 0.2345 12

38 吴秋姿 497,000 0.3108 497,000 0.2331 12

39 吕利国 400,000 0.2502 400,000 0.1876 12

40 王艳 400,000 0.2502 400,000 0.1876 12

41 吴锡良 400,000 0.2502 400,000 0.1876 12

42 陈彩兰 400,000 0.2502 400,000 0.1876 12

43 赵华中 385,000 0.2408 385,000 0.1806 12

44 徐毅进 360,000 0.2252 360,000 0.1689 12

45 宫坚 300,000 0.1876 300,000 0.1407 12

46 顾晓红 293,650 0.1837 293,650 0.1377 12

47

珠海康远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277,500 0.1736 277,500 0.1302 12

48 熊琴 260,000 0.1626 260,000 0.1220 12

49 王彦 250,000 0.1564 250,000 0.1173 12

50 张超群 225,000 0.1407 225,000 0.1055 12

51 其他股东 4,604,300 2.8797 4,604,300 2.1598 12

52 南京蓝天投资有限公司 - - 2,569,043 1.2051 24

53

中信证券诺泰生物员工参与

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 - 5,329,595 2.5000 12

54 网下摇号抽签限售股份 - - 2,200,559 1.0322 6

小计 159,887,850 100.00 169,987,047 79.737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5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 43,196,753 20.2627

合计 159,887,850 100.00 213,183,800 100.00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

成。

七、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月）

1 连云港诺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000 9.3816 36

2 赵德毅 13,414,000 6.2922 36

3 赵德中 13,414,000 6.2922 36

4 建德市五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314,700 4.8384 12

5 杭州伏隆贸易有限公司 9,506,919 4.4595 36

6 杭州鹏亭贸易有限公司 9,506,919 4.4595 36

7 建德市宇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8,903,022 4.1762 12

8 建德市上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8,809,794 4.1325 12

9 方东晖 7,500,000 3.5181 12

10

中信证券诺泰生物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329,595 2.5000 12

八、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情况

（一）本次战略配售的总体安排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以及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跟投机构为南京蓝天投资有限公

司，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诺泰生物员工资管

计划。

（二）参与规模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南京蓝天

投资有限公司跟投比例为 4.82%，获配股份数量为 2,569,043 股，获配金额

为 39,999,999.51 元。

2、诺泰生物员工资管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获配数量为 5,329,595 股，获

配金额为 82,981,794.15 元（不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为 414,908.97 元。 诺泰生物员工资管计划具体情况如下：

具体名称：中信证券诺泰生物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成立日期：2021 年 3 月 17 日

备案日期：2021 年 3 月 18 日

备案编码：SQD104

参与战略配售的募集资金规模：16,241.50 万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认购资金金额：83,396,703.12 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支配主体：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支配主体非发行人高级管

理人员。

诺泰生物员工资管计划参与人姓名、职务与持有份额比例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是否为上市公

司董监高

实际缴款金额

（万元）

认购比例

1 金富强 公司总经理、董事 是 1,140.00 7.02%

2 童梓权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是 1,317.90 8.11%

3 谷海涛 公司副总经理 是 348.00 2.14%

4 罗金文 公司副总经理 是 720.00 4.43%

5 徐东海 财务总监 是 510.00 3.14%

6 郭婷 董事会秘书 是 1,260.00 7.76%

7 刘标 多肽生产部总监、监事会主席 是 180.00 1.11%

8 方卫国 子公司澳赛诺总经理 否 240.00 1.48%

9 孔明 子公司澳赛诺安全经理 否 255.00 1.57%

10 李锋 子公司澳赛诺环保经理 否 216.00 1.33%

11 杨建华 子公司澳赛诺工程部副经理 否 276.00 1.70%

12 陈淑纹 子公司澳赛诺行政部经理 否 396.00 2.44%

13 吴登林 子公司澳赛诺财务副总监 否 169.50 1.04%

14 陈建华 子公司澳赛诺财务经理 否 378.00 2.33%

15 徐勇 子公司澳赛诺车间主任 否 169.50 1.04%

16 李定山 子公司澳赛诺车间主任 否 252.00 1.55%

17 叶梅红 子公司澳赛诺采购部副经理 否 169.50 1.04%

18 黄正伟 子公司澳赛诺车间主任助理 否 169.50 1.04%

19 吕正兴 子公司澳赛诺副总经理 否 180.00 1.11%

20 谢圣 子公司澳赛诺车间主任 否 192.00 1.18%

21 张建兴 子公司澳赛诺质量中心副总经理 否 200.00 1.23%

22 郑春辉 质量部验证主管 否 210.00 1.29%

23 吴继强 政策事务部经理 否 210.00 1.29%

24 王敬贤 生产部制剂生产经理 否 459.00 2.83%

25 沈柯 生产部多肽生产经理 否 330.00 2.03%

26 梁军 财务部经理 否 169.50 1.04%

27 李佳惠 人力资源部主管 否 240.00 1.48%

28 李冬 质量部经理 否 212.10 1.31%

29 陈浩 工程部副经理 否 453.00 2.79%

30 范晶 人事部人事副总监 否 169.50 1.04%

31 李伟 综合部副总监 否 295.00 1.82%

32 潘锋 综合部法务经理 否 189.90 1.17%

33 李云普 销售部总监 否 240.00 1.48%

34 孙飞强 化学工艺研发中心副总监 否 204.00 1.26%

35 钟淑环 销售部副经理 否 169.50 1.04%

36 陈娟 销售部经理 否 169.50 1.04%

37 徐峰 化学工艺研发中心主任研究员 否 219.00 1.35%

38 杜焕达 子公司新博思总经理 否 660.00 4.06%

39 王万青 子公司新博思副总经理 否 460.00 2.83%

40 丁建圣 子公司新博思研发总监 否 290.00 1.79%

41 朱伟英 子公司新博思质量管理中心总监 否 320.10 1.97%

42 周金玉 注册申报部高级主任研究员 否 360.00 2.22%

43 赵呈青 多肽项目副总监 否 363.00 2.24%

44 李顺子 多肽研发中心总监 否 201.00 1.24%

45 陈烨 销售部 BD经理 否 220.00 1.35%

46 涂炎君 研发中心经理 否 180.00 1.11%

47 柳铎芳 质量部副总经理 否 169.50 1.04%

48 刘宗祥 审计部副总监 否 169.50 1.04%

49 董成北 综合管理部设备管理员 否 169.50 1.04%

合计 16,241.50 100.00%

注：1、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

造成；

2、“澳赛诺” 指杭州澳赛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博思” 指杭州新博思

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澳赛诺和新博思系发行人子公司，公司简称均与招股说

明书一致。

上述参与对象中，金富强、童梓权、谷海涛、罗金文、徐东海和郭婷为发行

人高级管理人员，其余对象均为发行人的核心员工。

3、 本次共有 2 名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799.4392 万股（认购股票数量上限，占本次发行规模的 15.00%），最终战略

配售发行数量为 789.8638 万股，占发行总量的 14.82%，符合《实施办法》

《业务指引》中对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 10 名，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

的股票总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

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的要求。

（三）配售条件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战略投资者

不参加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承诺按照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确定

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的股票数量，并在规定时间内足额缴付认购款及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四）限售期限

南京蓝天投资有限公司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24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诺泰生物员工资管计划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12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

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数量为 5,329.595 万股。

二、每股价格

每股价格为 15.57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

每股面值为 1 元 / 股。

四、市盈率

发行市盈率为 35.13 倍 （每股收益按照 2020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熟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市净率

本次发行市净率为 1.96 倍 （按本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确

定）。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 0.44 元 / 股（按照 2020 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 7.93 元 / 股（按照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

后总股本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募集资金总额为 82,981.79 万元。

2021 年 5 月 14 日，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中天

运[2021]验字第 90038 号验资报告。 该验资报告主要结论如下：“经我们审

验，贵公司在境内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计人

民币 829,817,941.50 元，扣除承销费等发行费用（不含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费用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人民币 104,654,948.34 元，贵公司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25,162,993.16 元（大写：人民币柒亿贰仟伍佰壹拾陆

万贰仟玖佰玖拾叁元壹角陆分）， 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53,295,950.00 元、

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671,867,043.16 元。 所有募集资金均以人民币现金形

式投入。 ”

九、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总额及明细构成

发行费用概算 10,465.49万元

其中：保荐承销费用 6,638.54万元

审计、验资费用 1,698.11万元

律师费用 1,566.04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504.72万元

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 58.08万元

十、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72,516.30 万元。

十一、发行后股东户数

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为 43854 户。

十二、超额配售选择权的情况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发行方案中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财务审计机构，对本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8 年度、

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 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天运[2021]审字第 90038 号）。 相关数据已在

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

书，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2021 年一季度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公司 2021 年一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19

次会议审议，并在上市公告书中披露，公司上市后不再另行披露 2021 年一季

度报告。 本公司 2021 年 1-3 月和 2020 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敬请

投资者注意。 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请查阅本上市公告

书附件。

项 目 2021年 3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变动情况

流动资产（万元） 47,857.42 48,790.81 -1.91%

流动负债（万元） 34,528.62 38,221.04 -9.6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1.56% 18.85% 2.71%

资产负债率（合并）（%） 27.61% 30.78% -3.1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万元） 100,493.56 96,334.40 4.3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6.29 6.03 4.31%

项 目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月 变动情况

营业总收入（万元） 16,619.24 4,634.26 258.62%

营业利润（万元） 4,679.16 22.36 20826.48%

利润总额（万元） 4,685.28 319.65 1365.7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968.99 396.34 901.4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万元）

3,802.04 -703.27 640.62%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5 0.02 1150.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4 -0.04 7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3% 0.47% 3.5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86% -0.84% 4.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1,430.67 -969.84 247.5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0.09 -0.06 250.00%

公司 2021 年 1-3 月营业总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主要系 2020 年

一季度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延迟复产复工，导致该期间公司收入规模较小。

2021 年一季度，公司生产经营恢复正常，加之澳赛诺新厂区投产，公司产能

较去年同期大幅提高，因此 2021 年 1-3 月，公司营业总收入较去年同期增

长显著。

公司 2021 年 1-3 月营业利润、利润总额、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 主要系营业收入同比大幅增长

258.62%所致。

公司 2021 年 1-3 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基本每股收益、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同比大幅增长， 主要系公司 2021 年

1-3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 901.41%所致。

公司 2021 年 1-3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每股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大幅上升，主要系公司 2021 年 1-3 月收回货款较去年

同期大幅增长所致。

二、财务报告审计截至日后的经营状况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

主要 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及采购价格、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

主要客 户及供应商的构成、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

项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公司已与南京证券以及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或《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对公司、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的相关

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人 银行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杭州澳赛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建德支行 303063180012021041391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

行

632906398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10450000002339074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 518900010810188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支行

201000276391344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证券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规定的重大事件。 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采购和销售价格、采购和

销售方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未订立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的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

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董事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内容无异常；公司未召开监事

会或股东大会。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意见

发行人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同意推荐江苏诺泰澳赛诺

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在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并承

担相关保荐责任。

二、保荐机构相关信息

（一）保荐机构的基本信息

保荐人（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剑锋

住所：南京市江东中路 389 号

联系电话：025-83367888

传真：025-83367377

保荐代表人：肖爱东、崔传杨

项目协办人：孙丽丽

项目组其他成员：马平恺、庄天承、冯华忠、陈令轩、汪魏巍

（二）保荐代表人及联系人的姓名、联系方式

保荐代表人肖爱东，联系电话：025-58519311

保荐代表人崔传杨，联系电话：021-50339233

三、为发行人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的具体情况

肖爱东先生，保荐代表人，南京证券投资银行业务一部副总经理、管理学

硕士、注册会计师。 1999 年加入南京证券，拥有近 20 年投资银行业务从业经

历。 先后主持或参与完成了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PO、广东超华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IPO、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PO、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IPO、南微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PO，以及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及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等项目。 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崔传杨先生，保荐代表人，南京证券投资银行业务二部业务董事、经济学

硕士，拥有 10 年以上投资银行从业经历，先后参与并完成了广州市昊志机电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项目，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等。 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

以及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等承诺；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赵德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副

董事长赵德中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自诺泰生物股票在科创板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或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股份，也不得提议

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的 2 年内， 本人直接或间接减持公司股票的，减

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时诺泰生物股票的发行价；诺泰生物

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

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6 个月。 若

诺泰生物在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后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的，应对发行价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减

持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票时，应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

面方式通知公司，并由公司及时予以公告，自公司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

本人方可减持公司股份。

在本人任职期间或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

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每年转让的公司股票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

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本人将严格遵守上述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的相关承诺， 不因职务变更、

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且在前述承诺的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将严格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

[2017]9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等关于股份减持的规定及要求执行。 如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份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人将按

照相关要求执行。

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公司股票的，本人承诺违规

减持公司股票所得归公司所有。 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公司，则公司

有权将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违规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公司所有。

（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东诺泰投资、伏隆贸易、鹏亭贸易关于股份锁

定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自诺泰生物股票在科创板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委托

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也不由公司

回购本企业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的 2 年内， 本企业直接或间接减持公司股票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时公司股票的发行价；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

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6 个月。 若公司在

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后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的，应对发行价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企

业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时，应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

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并由公司及时予以公告，自公司公告之日起 3 个

交易日后，本企业方可减持公司股票。

本企业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不会

协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以任何方式违规减持公

司股份。

本企业将严格遵守上述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的相关承诺，且在前述承诺

的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关于股份减持的规定及

要求执行。 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份转

让、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企业将按照相关要求执行。

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公司股票的，本企业承诺

违规减持公司股票所得归公司所有。 如本企业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公司，

则公司有权将应付本企业现金分红中与违规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公司

所有。

（三）发行人股东五星生物、上将管理、宇信管理、睿信管理、潘婕关于股

份锁定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自诺泰生物股票在科创板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 本企业 / 本人不转让

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 /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本企业 /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企业 / 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 本企业 / 本人减持持有

的公司股票时， 应提前将减持意向和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

并由公司及时予以公告，自公司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本企业 / 本人方

可减持公司股票。

本企业 / 本人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企

业 / 本人不会协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以任何方

式违规减持公司股份。

本企业 / 本人将严格遵守上述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的相关承诺，且在前

述承诺的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关于股份减持的

规定及要求执行。 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

份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企业 / 本人将按照相关要求执行。

如本企业 / 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公司股票的，本企

业 / 本人承诺违规减持公司股票所得归公司所有。 如本企业 / 本人未将违规

减持所得上缴公司，则公司有权将应付本企业 / 本人现金分红中与违规减持

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公司所有。

（四）持股董监高兼核心技术人员谷海涛、刘标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意

向的承诺

自诺泰生物股票在科创板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 本人及本人近亲属不

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及本人近亲属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的 2 年内， 本人直接或间接减持公司股票的，减

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时公司股票的发行价； 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

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6 个月。 若公司在本次

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后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应对发行价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减

持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票时，应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

面方式通知公司，并由公司及时予以公告，自公司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

本人方可减持公司股份。

在本人担任诺泰生物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或在任期届

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本人每年

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作为诺泰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自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

日起四年内，本人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

份总数的 25%。

本人将严格遵守上述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的相关承诺， 不因职务变更、

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且在前述承诺的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将严格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

[2017]9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等关于股份减持的规定及要求执行。 如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份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人将按

照相关要求执行。

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公司股票的，本人承诺违规

减持公司股票所得归公司所有。 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公司，则公司

有权将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违规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公司所有。

（五）持股董监高（非核心技术人员）凌明圣、孙美禄、徐东海、郭婷关于

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自诺泰生物股票在科创板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或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及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的 2 年内， 本人直接或间接减持公司股票的，减

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时诺泰生物股票的发行价（以下简称

“发行价” ）；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

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

延长 6 个月。 若公司在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后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应对发行价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减

持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票时，应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

面方式通知公司，并由公司及时予以公告，自公司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

本人方可减持公司股份。

在本人担任诺泰生物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或在任期届

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本人每年

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将严格遵守上述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的相关承诺， 不因职务变更、

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且在前述承诺的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将严格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

[2017]9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等关于股份减持的规定及要求执行。 如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份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人将按

照相关要求执行。

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公司股票的，本人承诺违规

减持公司股票所得归公司所有。 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公司，则公司

有权将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违规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公司所有。

（六）持股核心技术人员（非董监高）张建兴、王万青、赵呈青、朱伟英、丁建

圣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自诺泰生物股票在科创板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和本人离职后 6 个月

内，本人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自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四年内，本人每年转让的首发前

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25%。

本人将严格遵守上述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的相关承诺，且在前述承诺的

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关于股份减持的规定及要

求执行。 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份转让、

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人将按照相关要求执行。

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公司股票的，本人承诺违规

减持公司股票所得归公司所有。 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公司，则公司

有权将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违规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公司所有。

（七）持股平台诺澳管理、泰澳管理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持股平台诺澳管理、泰澳管理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如下：

本企业不在诺泰生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转让股份。 自诺泰生物股票在

科创板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公司股票的，本企业承诺

违规减持公司股票所得归公司所有。

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包

括减持）的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 在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

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愿

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八）除已出具承诺函的股东，其他股东限售安排

除已出具承诺函的股东需按照承诺情况履行股份锁定义务外，公司其他

股东需根据《公司法》第 141�条规定，自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票。

（九）其他承诺

（1）潘婕、胡朝红、童引南、柏科化学、芳杰化工作为直接持有发行人 5%

以下股份的小股东，作出如下承诺：

“1.自诺泰生物股票在科创板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 / 本企业不转

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 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

购本人 / 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2.上述股份锁定承诺为本人 / 本企业真实意思表示，本人 / 本企业自愿

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本人

/ 本企业将在诺泰生物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就未履行股份

锁定期承诺向诺泰生物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同时将在符合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下十个交易日内回购违规卖出的股票，并自回购

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持有股份的锁定期三个月。 ”

（2）宇信管理、睿信管理作为金富强配偶陈走丹及其父亲陈信章控制的

企业，对其股份锁定相关事项作出如下进一步的承诺：

“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的 2 年内，本企业直接或间接减持公司股票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时公司股票的发行价 （以下简称

“发行价” ）；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

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

动延长 6 个月。 若公司在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后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应对发行价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在金富强担任诺泰生物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或在任期

届满前离职的，在金富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本企

业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企业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其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

因金富强为诺泰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本企业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

之日起四年内，本企业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

前股份总数的 25%。 ”

（3）金富强作为公司董事、总经理及核心技术人员情况，对其配偶陈走

丹通过宇信管理、睿信管理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进行锁定的相关事项作出如下

进一步的承诺：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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